法院系统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

本报记者 许跃芝 

2010年，全国各级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继续坚持能动司法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，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，攻坚克难，圆满完成了全年审判执行工作任务，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。

发挥审判职能 服务经济发展

全国各级法院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，依法妥善处理在调结构、扩内需、促转变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纠纷，更加注重平等保护各类投资主体合法权益，依法支持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统筹兼顾促进企业发展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。

为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《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、《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等司法解释，印发了《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》等指导性文件。

与此同时，全国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“立案信访窗口”建设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大力加强“立案信访窗口”建设，进一步完善“立案信访窗口”的基本功能和基础设施，建立健全首问负责、服务承诺、办事公开、文明接待、岗位责任等制度，完善导诉咨询服务，改善硬件设施，规范法官接待行为和用语，努力为群众提供良好诉讼环境。

清理执行积案 化解执行难题

2010年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，地方各级法院进一步巩固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成果，强化执行规范化建设，推动建立解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。一些高院组成督查组，深入中级、基层法院进行督促指导，推动“执行工作两项活动”有序开展。最高人民法院每月向全国发出清理进度通报，加大对清理工作的监督力度。

去年7月，最高人民法院与19个中央和国家机关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。《意见》对各部门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具体方式、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，确保执行联动机制有效运行。

坚持调解优先 推动矛盾化解

一年来，全国各级法院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，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机制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，合理运用判决和调解两种基本方式，有效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，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，将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确立为司法工作原则，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贯彻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》，指导调解工作依法有序开展。对此，各级法院强化调解优先理念，积极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，着力构建覆盖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全过程的调解机制。积极促成执行和解，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对不能调解及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裁判，切实发挥调解和判决两种结案方式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。

促进司法公开 推行“阳光司法”

一年来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关于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，指导各地法院紧密结合司法实践，严格遵循司法规律，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，在以改革促进司法公开、民主、公正方面取得明显成效。

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，将司法公开工作向全面公开、全程公开、实质公开纵深推进。为总结推广各地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的经验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100个“司法公开示范法院”，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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